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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街道办事处，区直各办、局，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厦门市思明区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意见》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8月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厦门市思明区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意见
　　为贯彻《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厦门市财政局关于调整职业技能培训补贴事项的通知》(厦人社〔2015〕69号)、《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厦门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意见》（厦人社〔2017〕10号），进一步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加快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如下工作意见： 
　　一、组织实施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社局）统筹全区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工作，区财政局负责区级资金保障。区就业管理中心负责本区培训报班情况检查、指导、监督、管理和资金申报，区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负责本区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工作。每年年初，区人社局根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达的技能培训指导性指标，结合各街道的劳动力情况，分别给各街道下达技能培训责任目标。各街道负责引导辖内企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组织居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二、培训对象
　　（一）本区户籍失业人员；
　　（二）本区户籍就业人员、本区户籍享受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人员；
　　（三）持有本市居住证，在辖区用人单位就业的来厦务工人员。
　　三、培训工种（项目）
　　培训工种（项目）共分三类：（一）专项职业能力、计算机高新技术、职业资格类工种；（二）法律法规规定需要持证上岗类工种；（三）其它就业创业所需的职业技能类工种（项目）。上述各类工种（项目）的培训以下简称“职业技能培训”。
　　四、培训管理和考核
　　职业技能培训的管理考核严格按照培训前审批、培训中监督、培训后考核的流程实施。本区组织开展的职业技能培训由厦门市培训定点机构承办。培训定点机构应向区就业管理中心提交办班申请，经区就业管理中心审核、区人社局审批后方可开展培训。培训过程中，培训定点机构应认真做好学员考勤和班级管理工作，接受区就业管理中心监督检查。
　　第一、二类培训工种（项目）的培训管理考核，按照厦人社〔2015〕69号和厦人社〔2017〕10号文件规定执行。
　　第三类培训工种（项目）的考核采取结业考试方式进行，由区就业管理中心参照《厦门市区属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管理办法（暂行）》组织实施。结业考试由理论考试和技能实操考试两部分组成。需要聘请行业专家作为考评员的技能实操考试，每场考试给予考评员300元/人考评补贴。考试合格人员，由区人社局核发结业证书。
　　五、培训补贴标准
　　（一）结业培训补贴。第一、二类培训对象参加本区组织的职业技能结业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给予不超过800元/人结业培训补贴。培训费用低于补贴标准的，按实际产生金额补贴。
　　（二）岗位培训补贴。培训对象参加岗位技能培训并取得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持证上岗的本市行政部门核发的证书，9个月内在对应或相应的岗位实现就业，按照不超过800元/人标准给予岗位培训补贴。参加考核合格，但没有实现就业，按照岗位培训费60%标准给予补贴。岗位培训费用低于补贴标准的，按实际产生金额补贴。
　　（三）培训生活补贴。第一类培训对象参加本区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并取得证书，给予300元/人的一次性生活补贴。其中，属于就业困难对象的失业人员，给予500元/人的一次性生活补贴。
　　（四）培训促进就业补贴。第一类培训对象参加本区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并取得证书，自证书颁发之日起，9个月内实现就业，给予1000元/人的一次性培训促进就业补贴。其中，属于就业困难对象的失业人员，给予1200元/人的一次性培训促进就业补贴。
　　（五）专项职业能力、计算机高新技术、职业资格证书培训补贴。培训对象参加本区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并取得上述证书，按照《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厦门市财政局关于调整职业技能培训补贴事项的通知》(厦人社〔2015〕69号)和《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厦门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意见》(厦人社〔2017〕10号)规定标准给予补贴。
　　六、培训考试鉴定费用
　　培训对象参加本区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考核，培训考试鉴定费用规定如下：
　　（一）结业考试免收考试费用；
　　（二）专项职业能力、计算机高新技术、职业资格类工种考试，由本区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织实施鉴定考试的，免收鉴定费用；由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组织实施的，按照《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启用新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有关问题的通知》（厦人社〔2017〕59号）规定收取鉴定费用。
　　七、有关要求
　　（一）落实责任。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切实加强对培训工作的组织领导。要围绕职业技能培训责任目标，结合我区经济发展特色，落实责任分工，统筹规划，统筹培训资源，统筹经费投入，统筹组织实施，实现培训和就业的有效对接，发挥培训促进就业作用。
　　（二）加强管理。区人社部门要加强培训教学质量管理，及时增加和更新培训工种（项目），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保障经费。按照《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厦门市财政局关于调整职业技能培训补贴事项的通知》(厦人社〔2015〕69号)和《厦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厦门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意见》(厦人社〔2017〕10号)规定，结业培训补贴、岗位培训补贴、培训生活补贴、培训促进就业补贴、技能实操考评员考评补贴、培训后勤保障经费由区财政经费承担；专项职业能力、计算机高新技术、职业资格证书培训补贴，由市财政经费承担。
　　八、其他事项
　　（一）“辖区用人单位”是指税收缴交在本区的各类企业、民办非企业和本区的机关事业单位。
　　（二）“就业”是指与我市企业、民办非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就业登记并缴交社会保险。
　　（三）本培训补贴政策每年只能享受一次；同一工种（项目）同一等级的培训补贴只能享受一次补贴；同一年内不能与其他职业技能培训政策同时享受。
　　（四）本意见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五）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厦门市思明区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办法的通知》（厦思政办〔2014〕28号）同时废止。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8月26日印发 
